
 
故事名稱 兒子的鋼鐵爸爸-我的愛會一直陪伴

你! 

故事內容 「大家好，我是小安的爸爸，小

安都叫我鋼鐵爸爸，因為不論颳風下

雨，打雷閃電，只要客戶一通電話，

我總是風雨無阻到客戶家中『修理水

電』，凡是我修好的家電都會煥然一

新。我很努力掙錢養家，因為我愛我

的老婆及小孩!」這是爸爸第 1次參加

我的國小家長會時的自我介紹，他有

趣的介紹緩解了我當時的緊張，也讓

我知道他很愛我。 

但在我小學六年級時，爸爸某天

外出工作，回家時不慎被後方來車追

撞，送醫不治，從此，我的鋼鐵爸爸

永遠離開我們，那時站在靈堂的我只

能望著媽媽哭泣的背影，不知道能為

媽媽做些甚麼。 

直到某天我在學校接收到國民年

金保險的知識，回家與媽媽分享，媽

媽才想起爸爸其實是國民年金保險被

保險人，急忙打電話詢問勞工保險局

是否可以申請什麼補助或金額，勞工

保險局表示爸爸一直有繳納保費，只

要符合國民年金法的規定，遺屬是可

以申請國民年金喪葬給付和遺屬年

金，且遺屬年金給付的受益人如果未

即時申請，勞工保險局也會依法追溯

補發（最多補給 5年）。  

後來我們領到了喪葬給付及遺屬

年金，媽媽將每月的遺屬年金作為我

的就學基金，現在的我已完成國中學



業，即將邁入高中，謝謝我的鋼鐵爸

爸，唯有他的愛，才能支撐媽媽和我

走到今天。 

爭點 1. 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之遺屬是否

因被保險人死亡而無法受到保障? 

2. 政府有無關注及提供前揭弱勢之被

保險人遺屬應有的基礎保障? 

人權指標 《經社文公約》第 9條規定，本公約

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

包括社會保險。 

國家義務 1. 社會保障的權利包括在沒有歧視的

情況下獲得和保留現金或實物津貼

的權利，以便特別保護人們免受(a)

因為疾病、身心障礙、分娩、職業

傷害、失業、年老或家庭成員死亡

而喪失工資收入；(b)無法負擔醫

療；(c)無力養家，尤其是扶養兒童

與成年家屬。家庭福利對於實現《公

約》第 9條及第 10條所規定關於兒

童與成年家屬受到保護的權利極為

重要。締約國在提供福利時應酌情

考慮兒童及（負有扶養兒童或成年

家屬義務的人）的經濟情況和環

境，以及與兒童或成年家屬提出或

代其提出的福利申請有關的其他方

面因素。應當向有關家庭提供包括

現金補貼和社會服務在內的家庭和

兒童福利，不得以任何藉口進行歧

視；家庭和兒童福利通常包括食

品、衣服、住房、用水和環境衛生

或其他適當的權利（經社文委員會

第 19 號一般性意見第 2 段、第 18

段意旨）。 



2. 締約國還必須確保在享有社會保障

或領取養老金權利的養家活口的人

去世以後向其遺屬和孤兒發放津

貼。這種津貼應該包括喪葬費用，

特別是在那些喪葬費用非常昂貴的

締約國之中。不得以受到禁止的歧

視理由將遺屬和孤兒排除在社會保

障計畫之外，應當在享受社會保障

計畫方面向他們提供援助，特別是

在愛滋病毒/愛滋病、結核病以及瘧

疾等傳染病肆虐，致使大量兒童和

老年人喪失家庭和群體支持的情況

下（經社文委員會第 19號一般性意

見第 21段意旨）。 

解析 1. 為使我國未參加其他社會保險的國

民及其遺屬，能在事故發生時獲得

穩定的基本經濟安全保障，政府在

97 年 10 月 1 日起開辦國民年金保

險，並提供保費補助、10年補繳、

分期繳納等相關配套措施，以減輕

保費負擔並享有給付之權益。 

2. 案例中小安的鋼鐵爸爸，因屬個體

戶水電工未參加勞保，依據國民年

金法第 7 條規定，年滿 25 歲以上

未滿 65 歲，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未

參加其他社會保險，為國民年金保

險被保險人，且亦按時繳納保費，

是以，當不幸於參加國民年金保險

期間發生死亡事故時，其遺屬（配

偶及兒子）可向勞工保險局請領喪

葬給付及遺屬年金。 

3. 國保喪葬給付需由實際支付殯葬

費者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勞工保



險局提出申請，經審查符合資格者

可領取新臺幣(以下同)91,410 元

（18,282元 x5個月）；國保遺屬年

金給付則有請領條件限制，若經勞

工保險局審查後符合「國民年金

法」第 40 條規定之請領資格，如

案例中的小安及媽媽，小安未成

年，媽媽（配偶）年滿 45 歲以上

且婚姻關係存續 1年以上，且每月

工作收入未超過其領取遺屬年金

給付時之月投保金額，即可按月領

取 4,535 元 （ 公 式 ：

18,282x1.3%x12=2,852 ， 不 足

3,628元，按 3,628元計算，3,628

元 x(1+25%)=4,535 元） 

4. 因國民年金涉及被保險人保費繳納

義務及給付領取權益，是以，如遇

有國民年金相關疑問，建議可向勞

保局國民年金諮詢專線（電話

02-23961266 轉 6066）洽詢，或透

過勞保局網頁、勞保局行動服務網

(APP)線上進行查詢。 

 


